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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培訓方面： 

(一)研議納入教師職前培育課程：研議要求師資培育機構將書法教學納入國語文教師之職前

培育課程，以培養教師之書法能力及素養，落實教學。 

(二)相關資源之引進及推廣：邀請鑽研書法之學者專家於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國語

文領域輔導群委員成長活動、輔導團相關人才培育課程中進行分享，俾透過現有教學輔

導網絡至各直轄市、縣（市）國教輔導團推廣，再由輔導團推廣至各校。 

四、未來策進作為： 

(一)持續鼓勵各縣市國語文輔導團發展寫字教學示例、辦理寫字教學研討或工作坊，加強宣

導實施書法教學，並提升教師專業素質。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規定國民小學的彈性學習課程節數可以有 2─7 節，

學校可針對需求自行規劃書法課程，惟須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中教育會考英語聽力測驗發生部分

試場提早收卷的試務疏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00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3-507） 

邱委員志偉就國中教育會考英語聽力測驗發生部分試場提早收卷的試務疏失所提質詢，經交

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於 5 月 16、17 日辦理，英語聽力於第 2 天最後一節考試。依據試務作業

程序，英語（聽力）考試時間為 12：05 至 12：30，監試委員應於 12：30 考試結束鐘聲響起

，收回題本及答案卡；惟少部分試場監試委員於英語（聽力）試題播放完畢，未於鐘聲響起

，即開始收回題本及答案卡。 

二、5 月 17 日英語（聽力）考完後，有學生反映試場監試委員於英語（聽力）試題播放完畢，未

於鐘聲響起，即收回題本及答案卡。為維護學生權益，全國試務會立即清查全國共有多少試

場英語（聽力）提早收卷、通知各考區試務會，英語（聽力）提早收卷的試場，除了繳回學

生的答案卡外，也必須將學生的題本一併繳回閱卷闈場，以便以人工方式檢查，有無尚未謄

寫的情形。 

三、英語（聽力）提早收卷的試場於 5 月 17 日下午起陸續將題本及答案卡送至閱卷闈場，各考區

並派多名人員，於閱卷闈場以人工方式進行題本和答案卡的檢查，以確認考生有無尚未謄寫

完成的情形。經清查試場，做法如下： 

(一)題本所屬考生確認：透過題本有填入准考證後 2 碼或人工檢核判斷者以色筆代寫，確認

題本與答案卡配對。 

(二)安全確保程序：檢核程序全程錄影，以維持公平性，並確保所有考生答案卡的安全。 

(三)檢核結果：本部於 5 月 19 日進行第一次清查作業，第二次清查作業統計至 5 月 21 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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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3 時，內容如下： 

1.須代謄答案卡之考生數：149 人。 

2.極少數試題在答案卡及題本均無填答之考生數：33 人。 

3.題本無填寫准考證後 2 碼，無法比對之考生數：6 人。 

4.其他皆為經檢核後無須處理者。 

四、考生權益補救措施 

(一)經過 19 日召開全國試務會委員會議討論後，在保障提早收卷試場學生權益，並維護所有

學生權益下，各考區試務會代表共識補救措施如下： 

1.答案卡有答案（含代謄）者，正確就算分。 

2.答案卡部分未填妥答案者，題本也沒有答案，此種案例只有 1 或 2 題，例如有學生第

21 題沒填，考量學生若有時間，可能會有答對的機會。因此，基於英聽答案選項有 3

個，依猜測機率給予 1/3 得分。 

3.答案卡全部沒有答案，題本也沒有答案，不須考量學生猜測作答的機會，不予給分。

因學生若要猜測，可以在試題播放時即可猜測，不須待最後 3-4 分鐘才猜測。 

4.為維護全體考生權益，受到加分者，於入學時，採外加名額方式處理。 

5.題本無填寫准考證後 2 碼，無法比對之考生，將比照免考英聽者之處理方式，以閱讀

成績作為英語科成績計算。 

(二)基於維護考生權益，申訴截止日期由 5 月 19 日延長至 5 月 21 日，若有考生認為以上述

處理方式，仍損及自身權益，可於期限前填寫申訴案件申請表，以限時掛號郵寄或以傳

真至考區試務主辦學校提出申訴，將專案方式處理。例如，師大附中考場之學生個案已

提出申訴並提供佐證資料，將以專案方式處理。 

（二○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晶片身分證個資安全保障與防治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3-500） 

黃委員就晶片身分證個資安全保障與防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考量民眾大多會隨身攜帶幾張身分證件，如國民身分證、健保卡、自然人憑證等，又因上

揭證卡皆屬政府部門發行，且須定期換證，費用龐大。為整合資源，節省經費，且避免民眾

攜帶多張證卡使用不便、防止偽冒、變造等問題，爰規劃配合通訊技術、電子技術與雲端化

之發展，建置憑證管理平台提供安全及可信賴的維運管理，推動數位化的晶片國民身分證作

為「網路身分證」使用，達到身分認證之功能，以推廣各項電子化便民服務。 

二、晶片國民身分證初步構思，將國民身分證整合自然人憑證、健保卡，晶片存放資料原則與卡片

外觀印製個人資料相同，作用如同現行國民身分證，作為身分基本識別使用，即晶片身分證

為主卡，於領取後在符合各類電子證件之申請條件下，民眾得以自行決定是否申請其他各類


